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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3樓
北區
承辦人：莊于萱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7400
傳真：02-27201978
電子信箱：fy_1158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地測字第115600196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建物標示圖預先審查作業程序、申請書範例，本文附件請至下載區

（https://doc-attach.gov.taipei/public/AttachDownload.jsp）驗證碼：
EVC1CTUI

主旨：檢送本市「建物標示圖預先審查作業程序」如附件，並溯

自115年1月1日起施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市「建物標示圖預先審查作業試辦計畫」續辦。

二、為加速本市受理以建物標示圖申辦第一次登記案件辦理期

程，避免因標示圖繪製錯誤修正或依規定補正而延宕案件

進程，遂規劃於建物興建完成，起造人向主管建築機關申

請使用執照後，即可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標示圖預審，及

早釐正標示圖及相關文件，有助加速本市建物登記期程。

為統一作業方式，爰訂定旨揭作業程序，請本市各地政事

務所依旨揭作業程序辦理預審作業，並持續運用多元管道

協助宣導。

三、副本抄送及台北市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測量技師

公會、台灣省測量技師公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

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社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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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

會及台北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（以上均含附件），請協

助轉知所屬會員多加利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
副本：台北市測繪業商業同業公會（含附件）、台北市測量技師公會（含附件）、台灣

省測量技師公會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（含附件）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
師公會（含附件）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（含附件）、社團法人台北
市地政士公會（含附件）、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（含附件）、台北市
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（含附件）

82


